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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加强儿童暑期防性侵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妇联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

述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按照市委、市政

府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要求，根据全市开展“守护童年 安全

伴成长”2020 年暑期儿童安全教育实践月活动安排，现就加强儿

童暑期防性侵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时间

2020 年 7 月至 8 月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广泛开展“守护花季 相伴成长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

依托村社妇女之家、儿童之家，发挥家庭教育流动学校作用，

重点针对未成年人及其家长（监护人），因地制宜，持续开展“莎

姐”送法进家庭、进社区、进院坝活动。利用新媒体阵地，以推

送讲课视频、宣传片、动画片等方式，扩大网上防性侵宣传。积

重 庆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


- 2 -

极引导社会公益机构和巾帼志愿者，开展面向农村留守儿

童、城市流动儿童、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法治宣传、自护教育

活动，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知识和防性侵知识，注重提高宣传

教育的实效性和覆盖面。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

能力，增强家长监护责任和安全防范意识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尊

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,营造重视关注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开展一次高风险人群摸底排查

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作用，对辖区内未成年人基本情况开展一

次深入彻底摸排,了解掌握辖区内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流动儿

童，以及单亲、残疾、贫困、监护人有违法犯罪前科和恶习等家

庭的未成年人情况，尤其对女童家庭及居住环境状况要摸清底

数，建立台账。

（三）对高风险群体加强关爱保护

对摸排的情况，认真分析研判，对有效监护缺失、自我防护

意识差等面临风险较高的女童，给予高度关注，有针对性制定帮

扶措施。组织妇联执委、巾帼志愿者等力量采取定期电话联系、

上门走访、结对帮扶，以及开展邻里互助等方式，持续对重点人

员和家庭给予亲情关爱，监护指导，加强关爱保护，降低女童受

侵害的风险。

（四）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案件查处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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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全国九部委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

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建立和落实未成年人侵权案件

发现报告机制。积极参与未成年被害人“一站式”取证和保护工

作，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，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查处、

打击的力度；对受害人及时开展心理疏导、困难帮扶、关心关爱

服务，最大限度减少伤害。

（五）制作发放一批防性侵宣传品

设计制作一批文图生动、寓教于乐的防性侵宣传品，向家长

和未成年人广泛宣传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各区县妇联要加强领导，协作配合，共同开展好儿童暑期防

性侵工作；要精心策划，突出实效，按照工作内容，精心布置，

全面实施；要注重宣传，扩大影响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。暑期

结束后，请于 9 月 5 日前，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信息、图片、

影像等资料报送至市妇联维权部邮箱：cqwqb@163.com。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0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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